臺北市100年度國民小學品德教育宣導創意戲劇比賽活動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 

（一）教育部100年度（友善校園）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（二）臺北市100年度（友善校園）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貳、目標：
（一）藉由戲劇活動之思辨、選擇與反省的特性，增進學生對品德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的認識，提升其認同、欣賞與實踐之能力。
（二）營造以品德核心價值為根基之校園文化，導引親職與社會教育正向發展。

參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肆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。
伍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。 
陸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國小學務工作推動小組、臺北市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。

柒、比賽對象：臺北市100學年度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三至六年級學生，每校參賽至多一隊，每隊至多12（含）位學生。

捌、報名方式：
（一）請各校於100年9月13~15日（星期二~四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期間，檢送報名表、參賽學生名單（附件一至二）、劇本（格式為A4橫打，標楷體，12號字，1.5倍行高）及上述資料之電子檔光碟各一份逕送忠孝國小訓導處林瑞慧主任（聯絡電話：23918170轉813）。
（二）決賽隊伍如不足20隊，改以表演賽方式進行。
玖、初審審查：由專業劇團老師進行書面評審，選出40隊進入決賽，每隊均給予2,000元禮券作為準備戲劇相關費用（道具、服裝、佈景等）。決賽隊伍如不足20隊時，改以表演賽方式進行。
拾、決賽規則：

（一）日期：100年10月21日（五）上午9時至16時。
（二）地點：臺北市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活動中心，本市大同區錦西街51號。
（三）主題：演出內容應呈現與「品德」相關之核心價值，如：誠信、尊重、孝順、感恩、公德、負責等，並以中文演出為原則。
（四）計時：每隊5至8分鐘，由第1人踏上舞臺起至最後1人離開舞臺為止（含道具與舞臺佈置人員，後場工作人員及音控得由師長或各校志工家長、學生協助），凡不足或逾時30秒扣總分1分，並逐次類推累計。
（五）評分標準：
1.符合主題內容：40％。

2.戲劇表演技巧：25％。

3.團隊整體創意：25％。

4.舞台道具運用：10％。
（六）決賽當天，除舞台基本設施（固定燈光、CD音響、麥克風）外，各隊應自行準備演出相道具、服裝及佈景。
（七）決賽與頒獎過程得由主辦單位錄影，其智慧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。比賽結束將製作「得獎隊伍比賽光碟」分送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作為品德教學推廣使用。
（八）如有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於競賽前召開領隊會議宣佈之。
拾壹、獎勵：
（一）決賽：擇優錄取前10名隊伍，分別頒發獎狀及禮券以茲鼓勵：

1.第一名：5,000元禮券。

2.第二名至第五名：各3,000元禮券。

3.第六名至第十名：各2,000元禮券。
（二）指導教師獎勵：
1.決賽得獎前10名之參賽隊伍，指導教師（以二人為限）核予嘉獎兩次。
2.通過初審但未獲錄取前10名之隊伍，予以指導教師（以二人為限）嘉獎乙次。
    （三）表演賽獎勵：每隊指導老師（以二人為限）各予以嘉獎乙次，不頒發優選隊伍禮券。
（四）承辦及協辦本項活動有功人員從優獎勵。
拾貳、經費：本計畫經費由教育局預算經費項下支應。

拾參、承辦及協辦本活動之相關工作人員得簽報後，從優敘獎。
拾肆、本實施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品德教育宣導創意戲劇比賽報名表

	參賽學校
	區            國民小學
	帶隊老師
	職稱：
姓名：

聯絡電話：（0）：

         （F）：

	戲劇

主題名稱
	
	 指導老師

（至多2人）
	

	
	
	演出時間
	      分    秒

	品德

核心價值
	
	
	

	內容簡介
（含：劇情人物介紹）
	

	備註：若篇幅不夠，可自行加頁。 


	附件二
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品德教育宣導創意戲劇比賽
參賽學生名單

參賽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賽編號：              

	編號
	年級


	姓   名
	編號
	年級


	姓    名

	1
	
	
	11
	
	

	2
	
	
	12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備註
	請務必確認參與比賽學生姓名及年級（以100學年度填寫）無誤。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處室主管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

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處室主管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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